TS AR FERAE R T

114# R R{E FF 544750

A

EE S

2

A

1P

(e

o/
e

N—

£
Bl

ffms
&

o

L

o/

T
-
>

&/

l/»

A
77

KEMAFOOFOORIE

]

L
T I

4P ER

2

0%.00 ~ 00 ~

e
A

0012

o/

\N—



N
(¥
yod
\
>~
&
s
-

g

TARFHEEERHRETE > BRAHARAI4E6

P10 ARRAERF R/ 2 EATATE1128 R T HF %107624

Hu

T3

TEPRR o AR T AT

_| <

FE

AR R A BHRETLEGH Y -

£ 3%

RN IR R

2

REFRAFEL IBZFEP2EBFT AL T ERPALR
PRILZ o Ak SRR F FPEZL R Shek -
98 PR AT PR BHIRAE R R
FITHE2 28 DI R2HAF P2 o * FF AR JITH B4
HWRFERBPIRGFLEL o MR EFEE ~FF
AERFFRFIRAL 2 BHREERET AR > &
ﬂ“%%ﬂﬁ ﬁi’?%W?Wﬁ?ﬁﬁﬁém,;gﬁ@

n _ ’ i

Zﬁilﬁﬁvxénﬁﬂwﬁiwﬁﬁ?%
?5@E$ii%é@1éy>’ﬁﬁz%ﬁ%aflpk-iéi4o

TAE RSEE BT 2B B o B R iE
s SR > NE R PR2ERTRIBER P2
FBTRVPALRTEIE BY S 2 ks S RERE
B3 X BEFERF AL cZRRFIFLERLGE
R SRR AT RERS AR ¥ P s
2o REFERZ F24005 23 24005 24% 158 2= ~ %2
BRI A WGP o P BRT 5RHIHFARRTE
* oo IR TR 5 300E 2 141 7 W@oﬁi%%iﬁ‘&f



ER T (THRS D) ,ﬂg‘iﬁi?lﬁ%‘iﬁé?ﬂwl’\% k
B Rk P2ENFRELRAELD dEgimfd T 5
B FPRREAPR o A A p BRFZFFRIZFERE TR 2R
:’I;, FLTRERAZE R RS o VAHA VAT ERGER

?m“q‘éi@ﬂ‘*iﬁﬁﬁ%%%%i%ﬁéﬁ’
SR REBAES URE AN LA S EMTAE R
PRSI S0k L f“ﬂ\*ﬁ};%f‘%;&@iﬁ?mw

FRH B R IS 3R 0 P s L 7R £ 30682 [
REFDESLITHESLIIE ~ F1LT6ERLTAp S > p RIEF
A S AP oo

S AERRRA R BB DS RGE $12905 21 - $1320F
215052 ﬂ@ ToBRFEA SRR ZREEEEZOE G TR

3~§§:
A AT ERFRF T I P HFARINNERPHT F
67656%@%’5?&;&}3% 7 e& v AR ETRAIRGEERA
LE LG I P ("%ﬂ—ﬂ AE) ~ DA FE
%%%wéﬂéﬁ(Tﬁii ﬁ)&%%%@ﬁﬁ?ﬁ,
NERF M 2E B 7 3F 5107624505 0 1 205
%‘J%ﬁﬁ (TR EILIAFEE) X2 o ARAFR TS
I2#77 240 W3 A & > 2 P 4od &4 5 2701
F30112%97 28p S B Afed MBRA 5 R IFA 2R SR
1~ 2577 %5 5 A& W? A EA]12#87 28p ndh Bk A
[&]? AZWFARGER AT L PIRE TR AR RE T
A ’ﬁL’ ﬁff@r?ﬂ o HEFRA TIEHA AT FRFL
R ERRARFZ #\l‘m112+’c BEHF %3172255%%5
A5 #'J**L FEENI2ELLY 8p & » 4 &
B EEFRATIEA 2IRAZEGRG

\m*L [N
e
N
4
% \
g
i,
by

P
i
m



CRF 2 kP12 B P AE § 1483958 o s b A ¥
BRAE112E 110 8P B r A EHFE T HRE AT
E A CHET ﬁ?ﬂ&%¢Wzsfﬂ34@4ﬁa
1124 & @ 43 % 176265507 o i #455 FI4 7 % 2 P> 113
2726 H O~ FERFEEEE A ’;’ﬁl%ﬁ& TR A § P
%‘r%'é'ﬁ%' ERELGF AT HBHA T2 AR113E R 7R
5121981508 4 & 415k 4144 7 F 2 R0 113287 6p & »
iﬁ“i”ﬁ-?RQF%‘%wﬁ4$? AR RCR I
CPHBRARL ARIBER AR T S '17535%*U,F i
3 9 %J*{ rifi \'J<?113ﬁ9— 239 RN

2,

RS

4

S

R4
AT

\*ra gt =,
E\
‘*rr_rs
>~
_:33
>
jas)
ic
>~
'
b
=
|3
i
\
\
G:x
‘T-‘

L
SR ﬂxrm113ﬁ}iw{vé-}a:17534%,ﬁ % E
ERP 113 &9 23P B r A X R EFE BPEL o ﬁl
alr'ifa P % E!;P_ﬁ»pq \:’i‘(‘ Y N N i‘ﬂh f‘/f@v ES 3:7'}’2‘?”}%!%\“

18p B o F 2. g2 % 123152 1% 178 ~ % 12915214 %)
TFP2 o X THAALEGRGELFE > 2 FIT5dod &
BHIRFL RS (- ) BHRAZERA2ZAZES (1T

A
BHE®) TO -2 FRETNEF TR0 E 147 %
2 %1232 13 1R Tl > B X2
Fio (Z) BIFAZHFEMHRA 1”;3:“ (U RN =
(229) 2204 F4#; &°? EAR14#6" 18p 2 =
TR R 123021~ F1290F2. 1~ 132521870 2 %
130iF 2z 4% % 512352 13 2 % (F1F 5 dod 5412

edl
2 A B G RGIRY &G E %?f';,ﬁ WA S dod & o R



E B AR o p L o PR IRIEEA L IRG T NER
%%ﬁ%“ﬂ?@W?5%¥1~ﬁi\%B%ﬁlﬁﬁmo

(E)r vtk orT FH 2 & A RERA D LHEF BEIFR

2k

f%%%iﬁ?’wﬁﬁAﬁmﬁ é(ﬂ‘&%ﬁikﬁ
$30F ) cRFIAERT > pAEFTIIoP ARG LIE
10 MR EH /J@T*L‘LL“ITX\”TT FHAT LI REFEE
WOERIRL G 0 R ?\;T%x 20 FE RFIREFRES Y B K
ZRZFOPF A CARRL RPN TG
7R > TR RP ifa‘?*?,gv;?“a“l%%&fjﬁ“ﬁ‘%%fr wH G
HEA8 41 AR 2 B B3R H kel v $ 29 4T
b AERRE RS > AW $240052.4%
SFETE~ HODEFIE ~ FT8FL R T F T Ahrd 2 o
114 & 8 E 14 2
%i“—@. 7 e
B AAEBR KR o

i EY

3
=

¥t A QE—%/E SR EEE10p pow A DA KR > T E
P4 3 ATE %1, 5007 o

S & 3 ®W 114 & 8 v 14
TieF WL

4

o | & 54 wH LA 29 & £ 47

=3 (155 275 ) oo g4 s

| 2z |MEL D RL A% 153, 878 =
(00000000 )

2 | B |REA A RS LG 155, 243 ~
(00000000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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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47號
異  議  人  梁清雄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代  理  人  王曉萍  
相  對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施世宏  
相  對  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代  理  人  周佳美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是本院自應依法就司法事務官所為之裁定，審究異議人之異議有無理由。另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楊文鈞，經本院依職權裁定承受訴訟；再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宮文萍，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均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依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等條文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附表所列防癌終身壽險兩紙，均係健康保險及醫療，依法不得作為執行標的，原裁定顯已違法，敬請廢棄並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經查：
　㈠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6765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7月24日對國泰人壽、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命令；全球人壽於112年9月28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2年8月28日函復異議人於國泰人壽僅有被保險人身分，且現無任何基於保險契約所生債權存在，無從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7225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839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7626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2月2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9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8月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5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㈢且查附表所示保單之要保人為異議人，主約具有健康保險、醫療保險之性質，經全球人壽陳報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5頁），依上開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此附表所示保單所為扣押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就附表所示保單強制執行程序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3,878元



		2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5,24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47號

異  議  人  梁清雄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代  理  人  王曉萍  

相  對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施世宏  

相  對  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代  理  人  周佳美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

月1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

    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

    與上開規定相符，是本院自應依法就司法事務官所為之裁定

    ，審究異議人之異議有無理由。另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楊文鈞，經

    本院依職權裁定承受訴訟；再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宮文萍，並

    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均

    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依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

    之1等條文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

    險契約之解約金，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

    附表所列防癌終身壽險兩紙，均係健康保險及醫療，依法不

    得作為執行標的，原裁定顯已違法，敬請廢棄並駁回相對人

    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經查：

　㈠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67

    65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全球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

    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清償借款強制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

    2年7月24日對國泰人壽、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命令；全球人壽

    於112年9月28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

    、2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2年8月28日函復異議人於

    國泰人壽僅有被保險人身分，且現無任何基於保險契約所生

    債權存在，無從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72255號清

    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

    ；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

    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839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則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

    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

    年度司執字第17626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2月

    2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臺灣新光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

    219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8月6日併入系爭執

    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5號清償借款強

    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

    債權人即相對人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

    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

    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命令

    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

    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

    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

    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

    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

    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

    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

    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

    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

    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

    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

    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

    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

    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㈢且查附表所示保單之要保人為異議人，主約具有健康保險、

    醫療保險之性質，經全球人壽陳報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卷

    第35頁），依上開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此附表所示保單所為扣押執行行為，尚

    難認妥適，原裁定就附表所示保單強制執行程序駁回異議人

    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

    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

    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3,878元 2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5,24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47號
異  議  人  梁清雄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代  理  人  王曉萍  
相  對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施世宏  
相  對  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代  理  人  周佳美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是本院自應依法就司法事務官所為之裁定，審究異議人之異議有無理由。另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楊文鈞，經本院依職權裁定承受訴訟；再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宮文萍，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均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依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等條文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附表所列防癌終身壽險兩紙，均係健康保險及醫療，依法不得作為執行標的，原裁定顯已違法，敬請廢棄並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經查：
　㈠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6765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7月24日對國泰人壽、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命令；全球人壽於112年9月28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2年8月28日函復異議人於國泰人壽僅有被保險人身分，且現無任何基於保險契約所生債權存在，無從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7225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839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7626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2月2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9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8月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5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㈢且查附表所示保單之要保人為異議人，主約具有健康保險、醫療保險之性質，經全球人壽陳報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5頁），依上開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此附表所示保單所為扣押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就附表所示保單強制執行程序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3,878元



		2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5,24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47號

異  議  人  梁清雄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代  理  人  王曉萍  

相  對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施世宏  

相  對  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代  理  人  周佳美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是本院自應依法就司法事務官所為之裁定，審究異議人之異議有無理由。另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楊文鈞，經本院依職權裁定承受訴訟；再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宮文萍，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均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依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等條文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附表所列防癌終身壽險兩紙，均係健康保險及醫療，依法不得作為執行標的，原裁定顯已違法，敬請廢棄並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經查：

　㈠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6765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762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7月24日對國泰人壽、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命令；全球人壽於112年9月28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2年8月28日函復異議人於國泰人壽僅有被保險人身分，且現無任何基於保險契約所生債權存在，無從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7225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839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2年11月8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7626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2月2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9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8月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5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75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則於113年9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㈢且查附表所示保單之要保人為異議人，主約具有健康保險、醫療保險之性質，經全球人壽陳報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5頁），依上開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此附表所示保單所為扣押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就附表所示保單強制執行程序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3,878元 2 梁清雄 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00000000） 155,243元 

　　　　　　　　　　　　　　　　



